
處



98年增補版序言

　　本局洗錢防制處於93年6月間出版「疑似洗錢交易Q&A」

手冊作為金融機構辦理防制洗錢在職訓練的輔助教材，除先

後印製1萬8千冊外，為配合96年7月洗錢防制法之大幅修正，

於96年12月間重新更新內容、插畫，復印製 4千冊。惟經金

融機構踴躍索取，目前已無庫存，實有增印之必要。另因相

關法令修正，新版內容亦有增補之必要。

　　近年來國內重大洗錢案件頻傳，幸賴國內外金融機構與

各國金融情報中心所建構之堅實防制洗錢網絡，而經常得以

機先發掘，打擊不法。惟面對犯罪者洗錢手法的日新月異，

亦希望金融機構之從業人員能更加了解洗錢防制相關法令與

洗錢態樣的跡象，進而申報疑似洗錢交易，追查重大犯罪。

期各位先進本於以往對於洗錢防制工作之愛護與熱誠，繼續

予以支持與指正。

９８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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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對達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及疑似洗錢交易申報辦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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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錢防制法第8條所稱之「疑似犯第11條之罪之交易」意義為

何？實則，「疑似犯第11條之罪之交易」是源自可疑交易報告（

Suspicious Transaction Report, STR）乙詞。

　　「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FATF）四十項建議中的第13項建議：「金融機構有合理懷

疑資金係犯罪收益或與資助恐怖活動有關時，應儘速依法令向金融

情報中心申報。」由這項建議可知，只要交易疑似犯罪所得、資助

恐怖活動有關時，就屬於「疑似犯第11條之罪之交易」。

　　而洗錢防制法第11條第1項及第2項為洗錢罪，第3項係資助恐

怖活動罪。所以交易疑似涉及洗錢或資助恐怖活動時，就是「疑似

犯第11條之罪之交易」。為便利起見，以下均稱「疑似洗錢（可疑

）交易」。

並將犯罪所得借用B之帳戶存入，以購買股票。

　　金融機構職員發現客戶交易出現一個或多個可疑交易的表

徵時，應向客戶詢問交易原因、款項的來源和最終受益人的身

分；職員應就觀察所得，考慮客戶所作的解釋是否合情合理，

如果無法釐清懷疑時，即應視之為可疑交易依洗錢防制法第8條

之規定申報。



疑似洗錢交易報告與大額通貨交易報告有何不同

疑似洗錢交易報告與大額通貨交易報告有何不同之處？按依洗

錢防制法第7條及「金融機構對達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及疑似洗

錢交易申報辦法」規定，將達新臺幣50萬元的單筆現金收付或換鈔

交易向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申報之報告稱為「大額通貨交易

報告」（Significant Cash Transaction Report, SCTR），只要

是單筆現金交易達新臺幣50萬元，而不問交易是不是可疑。如果交

易有可疑，不管交易金額是否達50萬元，也不問是否為現金交易

也都須要申報。而且如屬可疑交易，金融機構就算已經申報大額通

貨交易報告或者是交易未完成，也還是要申報疑似洗錢交易報告。

　　所以「金融機構對達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及疑似洗錢交易申

報辦法」第7條第2項、第3項分別規定：「金融機構對前項以外之

其他經認定有疑似洗錢交易情形者（含現金及轉帳交易），不論交

易金額多寡，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為疑似洗錢交易之申報」、「前二

項交易未完成者，金融機構亦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為疑似洗錢交易之

申報。」

分

Find：翻查有關客戶的檔案紀錄，以判斷客戶是否正在或

即將從事可疑交易的活動。

金融機構檔案中客戶各項資料，在考慮客戶交易是否異常

時很有幫助。例如：

（1）客戶的職業或身分：如職業表示客戶是位低收入的

人士，或者身分是學生等，他們的帳戶不應有鉅額

的交易。

（2）客戶的年齡：年青人及長者通常不會涉及經常性的

鉅額交易。

（3）客戶的帳戶收入均為定期的薪資轉帳。銀行便可從

中作出合理的預期，該客戶金融活動所涉及的金額

會是多少。例如，若客戶的薪資菲薄，那麼帳戶便

不應經常出現大額的金錢交易。

（4）帳戶在一段期間內呈現的平均結餘、交易次數及模

式，均可顯示客戶在一般正常的情況下可能從事的

金融活動。因此，交易突然顯著增加或交易模式特

別不同，均可視為不尋常的交易。



【臺灣高等法院95年度上訴字第1674號判決】：

分 分

2.



大額現金交易

　　除首次、再次確認外，金融機構依據「金融機構對達一

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及疑似洗錢交易申報辦法」，遇有達一

定金額以上之通貨交易時，也確認客戶身分，其程序為：

憑客戶提供之身分證明文件或護照確認其身分，並將其

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址、電話、交易帳戶號碼、交易

金額及身分證明文件號碼加以記錄。但如能確認客戶為

交易帳戶本人者，可免確認身分，惟應於交易紀錄上敘

明係本人交易。

交易如係由代理人為之者，應憑代理人提供之身分證明

文件或護照確認其身分，並將其姓名、出生年月日、住

址、電話、交易帳戶號碼、交易金額及身分證明文件號

碼加以記錄。

分
分



分
分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6年度上易字第619號判決】：

分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96年度訴字第370號判決】：

分
分



【臺灣高等法院94年度金上重更（二）字第6號判決】：

分
分



同一客戶於同一櫃檯一次以現金分多筆匯出、或要求開立票

據（如本行支票、存放同業支票、匯票）、申購可轉讓定期

存單、旅行支票及其他有價證券，其合計金額達一定金額以

上，而無法敘明合理用途者（金融機構對達一定金額以上通

貨交易及疑似洗錢交易申報辦法）。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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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錢防制法第7條及「金融機構對達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

及疑似洗錢交易申報辦法」規定，要求金融機構對於達一定金額

以上之通貨交易（現為達50萬元之現金收付或換鈔交易）應確認

客戶身分、留存交易紀錄憑證，並加以申報。而犯罪者移轉其不

法所得之際，因恐被司法機關追稽，於是會將現金交易金額刻意

減低至申報金額以下，金融機構發現此種情形時，即應特別注意

，並考慮申報疑似洗錢交易報告。此外，因為規定之申報限於「

單筆」交易，若金融機構發現客戶有分散交易規避申報的情形時

，也應特別注意，並考慮申報疑似洗錢交易報告，例如：

同一帳戶於同一營業日之現金存、提款交易，分別累計達一

定金額以上，且該交易與客戶身分、收入顯不相當，或與其

營業性質無關者（金融機構對達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及疑

似洗錢交易申報辦法）。

同一客戶於同一櫃檯一次辦理多筆現金存、提款交易，分別

累計達一定金額以上，且該交易與客戶身分、收入顯不相當

，或與其營業性質無關者（金融機構對達一定金額以上通貨

交易及疑似洗錢交易申報辦法）。

分
分

經常有多筆略低於必須申報之金額存入帳戶或自帳戶提出

（銀行範本）。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行集團旗下之公司股票價格勢將崩跌

積極作法實值鼓勵。



　　另外，金管會規定：「自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轉國

際防制洗錢組織所公告防制洗錢與打擊資助恐怖份子有嚴重缺失

之國家或地區、及其他未遵循或未充分遵循國際防制洗錢組織建

議之國家或地區匯入之交易款項，與客戶身分、收入顯不相當，

或與其營業性質無關者。」應為疑似洗錢交易之申報（金融機構

對達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及疑似洗錢交易申報辦法）。

　　本設例中，A公司款項來源係FATF所列不合作國家，款項匯

入後卻又立即匯往其他國家，此時金融機構即應加以注意，了

解A公司在乙國是否有員工？為何不將員工薪資逕由甲國匯往乙

國？如A公司人員拒說明或無法合理說明時，應考慮申報疑似洗

錢交易報告，或者核對匯款名單是否與各國際組織或政府提供

之恐怖分子名單相符。

分
分



　　本設例符合之疑似洗錢交易表徵為：「交易最終受益人或交

易人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轉外國政府所提供之恐怖分

子或團體；或國際洗錢防制組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組織；或交易

資金疑似或有合理理由懷疑與恐怖活動、恐怖組織或資助恐怖主

義有關聯者」（金融機構對達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及疑似洗錢

交易申報辦法）。

分
分



洗錢防制處

處

　　依據洗金融機構對達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及疑似洗錢交易

申報辦法，申報疑似洗錢交易報告之程序為：

自發現疑似洗錢交易之日起10個營業日內，填具申報書，由

總行（總公司）主管單位簽報副總經理或相當職位人員核定

後，立即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

對明顯重大緊急之疑似洗錢交易案件，應立即以傳真或其他

可行方式儘速辦理申報，並應補辦申報書。但經法務部調查

局以傳真資料確認回條回傳金融機構確認收件者，無需補辦

申報書。金融機構並應留存傳真資料確認回條。

申報紀錄及交易憑證，應以原本方式保存5年。

　　本設例中，金融機構人員如果發現申報流程內之人員，若涉

及利害關係者，承辦人員得逕行跳過該陳報層級，上陳更高階主

管（證券商範本）。

分分分

　　所以洗錢防制法第13條第1項、第2項規定：公務員或者不

具公務員身分之金融機構從業人員，洩漏或交付關於申報疑似

犯第11條之罪之交易或犯第11條之罪嫌疑之文書、圖畫、消息

或物品者，處3年或2年以下有期徒刑。前述A將甲銀行曾對其朋

友B的交易行為申報疑似洗錢交易報告的情形告訴B，已觸犯洗

錢防制法第13條之罪嫌。



分 分
分

　　另為履行「制止向恐怖主義提

供資助的國際公約」及FATF第2項

特別建議有關將資助恐怖活動罪刑

化之要求，洗錢防制法第11條第3

項規定：收集、提供財物或財產上

利益，供自己或他人實行殺人、放

火等特定犯罪，而恐嚇公眾或脅迫

政府、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

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



分
分



分



處

處

　　因此，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的任務主要即為受理、分

析金融機構所申報的疑似洗錢交易報告，如果進一步發現涉有

犯罪嫌疑證據的話，即將金融機構所申報之資料以及洗錢防制

處本身的調查結果送交司法警察機關作進一步調查，例如屬

於法務部調查局職掌中的毒品、貪瀆或經濟犯罪案件，即分別

移交給法務部調查局毒品防制處、廉政處或經濟犯罪防制處來

處理；若為非法務部調查局職掌的犯罪案件，則會移交給警察

機關處理。

分
分

　　依據洗錢防制法第7條、第8條規定、第10條規定金

融機構對於大額通貨交易報告、疑似犯第11條之罪之交

易報告以及海關受理跨境旅客攜帶大額外幣與有價證券

申報資料，應向法務部調查申報或通報。而法務部調

查局依據其內部分工，是由洗錢防制處負責這項業

務。學理上，負責受理疑似洗錢交易報告之機構，稱為

　　我國於1998年加入艾格蒙聯盟，積極與各會員國交換金

融犯罪情資，近3年有289餘件，另我國於1997年加入FATF之

區域性防制洗錢組織（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PG)，先後於

2001年及2007年接受相互評鑑，均給予我國防制洗錢工作高

度評價。另我國已與15國簽署洗錢及資助恐怖活動情資交換備

忘錄或協定，以利推動情資交換，加強國際合作。

經濟犯罪防制處
毒品防制處



中華民國98年6月10日華總一義字第09800141581號令
修正

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所定違反同法第155條第1

項、第2項或第157條之1第1項之規定、第171條第1項第2

款、第3款及第174條第1項第8款之罪。

本法所稱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指下列各款之一者：

因犯罪直接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因犯罪取得之報酬。

因前二款所列者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但第三人善意取

得者，不在此限。



金融機構對於達一定金額以上之通貨交易，應確認客戶身分及

留存交易紀錄憑證，並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

　　前項所稱一定金額、通貨交易之範圍、確認客戶身分之程

序、留存交易紀錄憑證之方式與期限、受理申報之範圍及程序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法務部、中央銀行定之。

　　違反第1項規定者，處新臺幣2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

鍰。

金融機構對疑似犯第11條之罪之交易，應確認客戶身分及留

存交易紀錄憑證，並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其交易未完成

者，亦同。

　　依前項規定為申報者，免除其業務上應保守秘密之義務。

　　第1項受理申報之範圍及程序，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會商內政部、法務部、中央銀行定之。

　　違反第1項規定者，處新臺幣2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

鍰。但該金融機構如能證明其所屬從業人員無故意或過失者

，不罰。

金融機構應訂定防制洗錢注意事項，報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備查；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檢察官於偵查中，有事實足認被告利用帳戶、匯款、通貨或

其他支付工具犯第11條之罪者，得聲請該管法院指定六個月

以內之期間，對該筆交易之財產為禁止提款、轉帳、付款、

交付、轉讓或其他必要處分之命令。其情況急迫，有相當理

由足認非立即為上開命令，不能保全得沒收之財產或證據者，

檢察官得逕命執行之。但應於執行後三日內，聲請法院補發

命令。法院如不於三日內補發或檢察官未於執行後三日內聲

請法院補發命令者，應即停止執行。

有第2條第1款之洗錢行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有第2條第2款之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

　　收集、提供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供自己或他人實行下列犯

罪之一，而恐嚇公眾或脅迫政府、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

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

罰金：

一、刑法第173條第1項、第3項、第176條準用第173條第1項、

第3項、第178條第1項、第3項、第183條第1項、第4項、

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5項、第185條、第185條之1第1

項至第5項、第185條之2、第186條之1第1項、第2項、第4

項、第187條之1、第187條之2第1項、第2項、第4項、第

187條之3、第188條、第190條第1項、第2項、第4項、第

190條之1第1項至第3項、第191條之1、第192條第2項、第

271條第1項、第2項、第278條、第302條、第347條第1項

至第3項、第348條、第348條之1之罪。

　　前項禁止提款、轉帳、付款、交付、轉讓或其他必要處分

之命令，法官於審判中得依職權為之。

　　對第1項、第2項之命令、前項之裁定不服者，準用刑事訴

訟法第四編抗告之規定。

旅客或隨交通工具服務之人員出入國境攜帶下列之物，應向海

關申報；海關受理申報後，應向法務部調查局通報：



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之罪。

三、民用航空法第100條之罪。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

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3項之罪者，除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

人或自然人並科以各該項所定之罰金。但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

人對於犯罪之發生，已盡力監督或為防止行為者，不在此限。

　　犯前4項之罪，於犯罪後6個月內自首者，免除其刑；逾6個

月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第1項至第3項之罪，於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

罪者，適用之。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申報疑似犯第11條之罪之交易或犯第11
條之罪嫌疑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
刑。

　　金融機構不具公務員身分之從業人員洩漏或交付關於申報
疑似犯第11條之罪之交易或犯第11條之罪嫌疑之文書、圖畫、
消息或物品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50萬元以
下罰金。

產上利益有第2條第2款之洗錢行為者，得減輕其刑。



金融機構對達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
及疑似洗錢交易申報辦法

第1條

本辦法依洗錢防制法第7條第2項及第8條第3項規定訂定之。

第2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一定金額：指新台幣50萬元（含等值外幣）。

二、通貨交易：單筆現金收或付（在會計處理上，凡以現金

　　收支傳票記帳者皆屬之）或換鈔交易。

第3條

金融機構對達一定金額以上之通貨交易，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憑客戶提供之身分證明文件或護照確認其身分，並將其

　　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址、電話、交易帳戶號碼、交易

　　金額及身分證明文件號碼加以記錄。但如能確認客戶為

　　交易帳戶本人者，可免確認身分，惟應於交易紀錄上敘

　　明係本人交易。 

二、交易如係由代理人為之者，應憑代理人提供之身分證明

　　文件或護照確認其身分，並將其姓名、出生年月日、住

　　址、電話、交易帳戶號碼、交易金額及身分證明文件號

　　碼加以記錄。

三、確認客戶程序之記錄方法，由各金融機構依據全機構一

　　致性做法之原則，選擇一種記錄方式。

四、確認紀錄及交易憑證，應以原本方式保存5年。

第4條

金融機構對達一定金額以上之通貨交易，應於交易完成後5

個營業日內以媒體申報方式（檔案格式如附表一），向法

務部調查局申報。無法以媒體方式申報而有正當理由者，得

報經法務部調查局同意後，以書面（格式如附表二）申報之。

第5條

金融機構對下列達一定金額以上之通貨交易，得免向法務部

調查局申報，但仍應確認客戶身分及留存交易紀錄憑證：

一、與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行使公權力機構 (於受委

　　託範圍內)、公私立學校、公用事業及政府依法設立之基

　　金，因法令規定或契約關係所生之交易應收應付款項。

二、金融機構間之交易及資金調度。但金融同業之客戶透過

　　金融同業間之同業存款帳戶所生之應付款項，如兌現同

　　業所開立之支票，同一客戶現金交易達一定金額以上者

　　，仍應依規定辦理。

三、公益彩券經銷商申購彩券款項。

四、代收款項交易（不包括存入股款代收專戶之交易），其

　　繳款通知書已明確記載交易對象之姓名、身分證明文件

　　號碼（含代號可追查交易對象之身分者）、交易種類及

　　金額者。但應以繳款通知書副聯作為交易紀錄憑證留

　　存。

第6條

非個人帳戶基於業務需要經常或例行性須存入現金達一定金

額以上之百貨公司、量販店、連鎖超商、加油站、醫療院所

、交通運輸業及餐飲旅館業等，經金融機構確認有事實需要

者，得將名單轉送法務部調查局核備，如法務部調查局於10

日內無反對意見，其後該帳戶得免逐次確認與申報。

　　前項免申報情形，金融機構每年至少應審視交易對象一

次。如交易對象與金融機構已無前項往來關係，金融機構應

報法務部調查局備查。

第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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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情形之一，金融機構應確認客戶身分及留存交易紀錄

憑證，並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為疑似洗錢交易之申報：

一、同一帳戶於同一營業日之現金存、提款交易，分別累計

　　達一定金額以上，且該交易與客戶身分、收入顯不相當

　　，或與其營業性質無關者。

二、同一客戶於同一櫃檯一次辦理多筆現金存、提款交易，

　　分別累計達一定金額以上，且該交易與客戶身分、收入

　　顯不相當，或與其營業性質無關者。

三、同一客戶於同一櫃檯一次以現金分多筆匯出、或要求開

　　立票據（如本行支票、存放同業支票、匯票）、申購可

　　轉讓定期存單、旅行支票及其他有價證券，其合計金額

　　達一定金額以上，而無法敘明合理用途者。

四、自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轉國際防制洗錢組織所

　　公告防制洗錢與打擊資助恐怖份子有嚴重缺失之國家或

　　地區、及其他未遵循或未充分遵循國際防制洗錢組織建

　　議之國家或地區匯入之交易款項，與客戶身分、收入顯

　　不相當，或與其營業性質無關者。

五、交易最終受益人或交易人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函轉外國政府所提供之恐怖分子或團體；或國際洗錢防

　　制組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組織；或交易資金疑似或有合

　　理理由懷疑與恐怖活動、恐怖組織或資助恐怖主義有關

　　聯者。

六、其他符合防制洗錢注意事項所列疑似洗錢表徵之交易，

　　經金融機構內部程序規定，認定屬異常交易者。

　　金融機構對前項以外之其他經認定有疑似洗錢交易情形

者（含現金及轉帳交易），不論交易金額多寡，應向法務部

調查局為疑似洗錢交易之申報。

　　前二項交易未完成者，金融機構亦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為

疑似洗錢交易之申報。

第8條

金融機構對疑似洗錢交易之申報，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自發現疑似洗錢交易之日起十個營業日內，填具申報書

　　（如附表三），由總行（總公司）主管單位簽報副總經

　　理或相當職位人員核定後，立即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

二、對明顯重大緊急之疑似洗錢交易案件，應立即以傳真或

　　其他可行方式儘速辦理申報，並應補辦申報書。但經法

　　務部調查局以傳真資料確認回條（如附表四）回傳金融

　　機構確認收件者，無需補辦申報書。金融機構並應留存

　　傳真資料確認回條。

三、申報紀錄及交易憑證，應以原本方式保存五年。

第9條

本辦法自發布後3個月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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